杨陵区纪委监委办案区域改造内容

（一）新建同志式谈话区
拟将区纪委监委派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等4个派驻机构的5间办公用房进行建设改造，按照《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场所建设标准》，建设3间同志式谈话室，1间设备控制室，1间医疗保障室和候谈区，以满足新形势下办案工作需要。
1.设备控制室、医疗保障室。改造项目：墙面乳胶漆、包暖气管道等。
2.同志式谈话室。改造项目：地面铺防滑地板、墙面和木门贴聚酯纤维吸音棉、吊顶、集成灯、包暖气管道、防盗金属门（含刷卡系统），定制木门（含刷卡系统），封窗户、窗户外贴瓷砖等。
3.配套区域改造。楼上卫生间改造：地面防水、地面贴砖、安装原始隔断、蹲便等。外地面改造：外地面铺防滑地铺石、改排水。外围栏杆制作、强电弱电改造等。
（二）纪委监委原办案区设备迁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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